
 

钟某萍、蔡某涛不服永宁街道办行政处理决定
一案行政复议决定书 

 

                           增府行复〔2017〕9号 

 

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 

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 

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合作社。 

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

永宁街道办事处（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2016）增永街行决字

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

定。   

申请人称：蔡某添是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合作社社员，

2008 年 11 月 26 日，申请人钟某萍与蔡某添结婚，婚后生育孩子

蔡某涛（申请人）。2014 年 8 月 7 日，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户

口随蔡某添迁入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合作社。申请人种秀

萍自2009年 6月9日开始在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道办事

处接受计生检查。依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申请人钟某萍自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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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6日享有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资格，

申请人蔡某涛自 2009 年 6 月 27 日享有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

济合作社社员的资格，但第三人一直拒绝给予二申请人社员待遇。

其中在 2009 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9月 20 日期间，第三人累计未

发二申请人的征地款及其他分红款共计 146000 元。为此，二申请

人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向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

道办事处申请行政处理，要求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

合作社补发二申请人自2009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9月 20日期间

发放的征地款及其他分红款共计 146000 元。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

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作出（2016）增

永街行决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1.责令广州市增城区永宁

街某经济合作社自本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天内恢复申请人种秀萍、

蔡某涛的社员资格及分红、福利待遇。2.驳回申请人钟某萍、蔡

某涛的其他请求。对于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申请人认

为：依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申请人钟某萍自与蔡某添登记结

婚之日（即 2008 年 11 月 26 日）起即享有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

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并有权享受分红、福利待遇。申请人蔡某

涛自出生之日（即 2009 年 6 月 27 日）起即享有广州市增城区永

宁街某经济合作社社员资格，并有权享受分红、福利待遇。因此，

第三人应当补发2009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9月 20日期间累计未

发的征地款及其他分红款共计 146000 元给申请人。但被申请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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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仅责令第三人自决定生效之

日起三天内恢复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的社员资格及分红、福利

待遇，并且驳回申请人要求补发未发放的征地款及其他分红款

146000 元的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没有保护申请

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关于举证责任问题，申请人认为：被申请

人对举证责任的处理失当。1.关于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预留地

款的举证责任问题，申请人主张每年每人分配 3600 元，第三人抗

辩仅确认 2009 年 9 月至 12 月四个月，且每人 300 元，被申请人

以申请人仅有权享有 2014 年 8 月 7 日起至 2015 年的预留地款，

并以申请人不能确认具体数额及均未举证为由不予支持申请人的

权利主张。2.关于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股份分红的举证责任问

题。申请人主张每年每人分配 1000 元，第三人抗辩不存在该笔分

红款，被申请人以双方均未举证为由不支持申请人的权利主张。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账务有进行监督及

审计的权利。并且第三人每次发放款项亦需报被申请人审批同意

才能发放，故被申请人掌握有这方面的证据。在申请人举证不能

及第三人拒绝举证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本应依职权对第三人的帐

务进行审计，或以其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对事实进行认定。但被申

请人却以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为由，不予支持申请人的权利主

张，属于行政不作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予以纠正。据此，请求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责

令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重新作出正确的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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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决定。 

被申请人在收到本府的答复通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

答复书及有关证据和依据，被申请人答复称：一、答复人作出的

（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答复人根据被答复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调查听

证笔录等，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主张，应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1、被答复人、第三人均确认，被答复人于 2014 年 8 月 7 日

才迁户至第三人处，此时才开始享受第三人处的社员福利待遇。

因此，答复人作出“第三人在本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天内恢复被答

辩人的社员资格及分红、福利待遇”，证据充分。2、被答复人无

法提供证据证明“2014 年 8月 7日至 2015 年预留地款数额、2009

年至 2015 年的股东分红每人每年 1000 元等”，第三人对被答复人

的上述主张又不予确认的情况下，答复人作出“驳回被答复人的

其他申请”，合法有理。二、答复人依法作出（2016）增永街行决

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答复人依法受理被答复

人的申请后，依法向被答复人、第三人送达参与处理通知书及相

关证据，组织双方参加调查听证及调解，在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

情况下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依据调查所得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

依法作出（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向

双方当事人依法送达，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恳请上级复议机关

查清事实，对（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 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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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未提交答复意见。 

本府查明：蔡某添为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某经济合作

社（以下简称“某社”）社员，2008 年 11 月 26 日，蔡某添与申

请人钟某萍登记结婚，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生育申请人蔡某涛。

2014 年 4 月 16 日，蔡某涛将户口迁至某社。2014 年 8 月 7 日，

钟某萍将户口迁至某社。2015 年 9 月 20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

申请行政处理，请求责令第三人补发 2009 年至 2015 年的预留地

款及股利分红款共计 146000 元。2016 年 11 月 29 日，被申请人

作出（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一、责令

第三人自本决定生效之日起三天内恢复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的

社员资格及分红、福利待遇。二、驳回申请人钟某萍、蔡某涛的

其他申请。申请人对此不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

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

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该法明确规定了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

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是镇人民政府的职权。

《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区人

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及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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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

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

经济。”综合上述的相关规定，被申请人属镇一级人民政府，对申

请人要求享受村集体福利待遇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是其的法定职

权。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

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第三款规定：“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时起，户口迁入、迁出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公民，

按照组织章程规定，经社委会或者理事会审查和成员大会表决确

定其成员资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规定，作出认定申请人自户口

迁入某社之日起具有某社成员资格，并责令某社恢复申请人钟某

萍、蔡某涛的社员资格及分红、福利待遇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

妥。 

关于股份分红数额的问题。《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

定》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以下权利：（一）

依法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享有集体资产产权，

获得集体资产和依法确定由集体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资产的经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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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三）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及其他资产；……。”两申请

人要求某社补发“1.2009 年至 2010 征地款共 2期每人 40000 元，

两人共 80000 元；2.2010 年股份分红款每人 800 元，两人共 1600

元；3.2009 年至 2015 年预留地款每人每年为 3600 元，两人共

50400 元；4.2009 年至 2015 年的股份分红款每人每年 1000 元，

两人共 14000 元。以上合计 146000 元。”首先，根据上述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收益权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两申请人户口于 2014 年才迁入某社，在其成

为某社成员之前，依法不享有相应的分红收益权。其次，在行政

处理过程中，申请人请求第三人补发相应的分红款，应当提供与

其对应数额的证据。在本案中，申请人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股份分

红数额的证据，而在被申请人组织的调解及听证会中，某社只承

认“2009 年 9月至 12月每人 1200 元”的事实，对其它不予认可，

因此，被申请人作出驳回申请人要求某社补发 2009 年至 2015 年

相关的股份分红款 146000 元的决定，并无不妥，本府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内容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申请人请求

撤销该处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 

本府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

永宁街道办事处作出的（2016）增永街行决字第 7 号《行政处理

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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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 

                               2017年4月21日 


